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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氣危害預防管理實務 



chen-wu 

前言 

感電特徵及影響 

如何防止感電災害 

    (含感電法令) 

感電災害案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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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82年後校園環境安全意外事故陸續發生，校園安全

問題亮紅燈，某國中學生在學校打完球後，從學校後

門準備回家，在穿越學校電動鐵門時，因碰觸鐵門而

發生感電致死的意外事故。幾年前發生在台北縣某體

操館的電動柵門漏電事故，亦造成1名學童與1名婦人

之死亡及另1名學童受傷的慘劇。感電災害尤以民國

87年某技術學院電機系學生在實驗室做實驗時感電死

亡案件最為震撼。另89年某大學老師碰觸分離式冷氣

機觸電致死，90年某高中有一名學生靠在教室內冷氣

機旁，也因觸電倒地不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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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另近年來則有台大工讀生誤入高壓配電站觸電灼傷、
台大技工整理廢棄電線觸電死亡、清大學生打籃球撿
球時觸電身亡、中正國小水池景觀燈漏電導致一名在
池畔餵魚的小六學童慘遭電擊死亡、某中學水浴槽漏
電等事件發生。這些意外事件，皆因電氣安全問題引
起，使得校園安全衛生管理出現漏洞，顯現學校應更
加重視感電的危害。 

而目前教育服務業(大專院校、高中職、國中、國小)
均納入職業安全衛生法適用範圍，學校即須遵守職業
安全衛生法之相關法條規定，為了落實學校安全衛生，
就需要由完善的管理來著手，而校園安全衛生管理應
重視之程度亦應與教學研究工作受到同等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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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感電就是俗稱的「電擊」，勞研所分析感電重大職
災與20年前相較，災害率降幅已高達7成。「80年代
的感電重大職災，一年最多可高達近90件，現在最低
大約20件。」，近20年來此類災害降幅顯著的原因在
於，現今工地用電多會檢查「工地總開關箱有無裝設
漏電斷路器」，以保護低壓漏電設備，一旦偵測到就
會跳脫，此項已被列為工地重點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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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職業安全衛生法：勞工死亡的原因是因 

   為雇主現場安全衛生設施不良，則雇主 

   需負職安法之責任（3年以下有期徒刑） 

2.刑法：有業務過失，則雇主及（或）主管   

 依刑法第276條處斷（5年以下有期徒刑）。 

3.公共危險罪刑責 

重大職災(勞工死亡)，您有何責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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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勞動基準法：如果發生勞工死亡重大職災案件，

則雇主最基本需補償罹災者家屬45個月平均工

資之死亡補償費及喪葬費。 

5.民法：故意或過失則依民法第184條負損害賠償

之責任。原事業單位可能負連帶賠償責任。 

6.停工處分：勞動檢查法第27條 

7.商譽損失：新聞媒體報導 

8.工程可能被解約。 

9.良心終身被譴責、 、 、 

 

重大職災(勞工死亡)，您有何責任嗎? 



職安法之工作場所重大職業災害可能追究責任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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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區歷年職災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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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區職災死亡依縣市別分佈情形 

年度 苗栗縣 彰化縣 南投縣 雲林縣 台中市 合計 

106 9 17 3 11 16 56 

105 16 15 8 14 18 71 

104 7 20 10 13 34 84 

103 13 18 6 13 45 95 

102 9 11 11 8 36 75 

101 10 22 7 6 40 85 

100 4 14 5 5 24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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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區職災死亡依類型統計分析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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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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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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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
物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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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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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體
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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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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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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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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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34 0 2 3 3 2 2 0 4 2 0 0 4 54 

105 40 0 6 5 1 7 3 1 6 1 0 0 1 71 

104 44 2 1 6 4 10 0 1 7 1 1 0 1 84 

103 46 1 5 5 7 3 2 3 9 0 1 1 1 95 

102 30 1 2 9 11 10 1 4 5 0 0 0 2 75 

101 37 1 7 8 12 2 1 1 5 3 0 3 5 85 

100 20 0 6 4 3 8 2 4 2 1 0 2 0 52 



勞工 

年資  

未滿 

半年 

半年 

至1年 

1年 

至2年 

2年 

至5年 

5年 

至10年 

10年 

以上 

104年 47 5 14 16 5 6 

103年 57 12 14 9 7 11 

102年 36 8 7 8 8 8 

101年 43 11 14 10 7 11 

100年 26 5 11 4 4 3 

中區職災死亡依工作年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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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件以上 

30件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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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氣災害類型 

 感電災害 

 電弧灼傷 

 電氣火災 

靜電危害 

雷擊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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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電特徵及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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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電特徵_電擊效應 

人的身體是電的導體，當被電擊時兩種條件必須成立： 

身體的部分形成一個電流迴路 

該電流迴路中存在電壓差 

人感電受傷(甚至死亡)，影響傷害的程度有： 

 流過電流的大小 

  電流流過的身體部位 

  電流流過的時間 

  身體的電阻 

  波形及頻率 



chen-wu 

人體電擊通路 

Floyd 
Electronics Fundamentals, Circuits, Devices and Applications, Fifth Edition 

Copyright © 2001 by Prentice-Hall, Inc. 
Upper Saddle River, New Jersey 07458 All rights reserved. 

Safety is the most important! 

Human body’s resistance: 10k  ~ 5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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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流〈 mA〉  

直流  60Hz 交流  10000Hz 交流  

 

感電影響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感知電流：  

開始有刺激  
5.2 3.5 1.1 0.7 12 8 

可脫逃電流：  

肌肉尚可自由活動  
62 41 9 6 55 37 

無法脫逃電流：  

肌肉無法自由活動  
74 50 16 10.5 75 50 

休克電流：  

肌肉收縮，呼吸困難  
90 60 23 15 94 63 

心臟痲痺電流：  

心室痙攣，呼吸停止  
500 500 100 100 500 500 

 

 

電流對人體的影響 

本國採用之安全電壓值為24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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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採用安全電壓 

21 

國 名 安全電壓（V） 

中華民國 24 

日本 30 

美國 25(AC)、60(DC) 

德國 24 

英國 24 

比利時 35 

瑞士 36 

荷蘭 50 

法國 24(AC)、50(DC) 

捷克 20 

國際電工委員會（IEC） 50 



chen-wu 22 罹災者感電身體上常留有電流出入點，甚至會有電灼傷等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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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隔離  

  二、絕緣 

  三、防護 

  四、接地 

  五、安全保護裝置 

  六、其他   

電氣設備技術上如何防止感電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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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隔離 

隔離乃使帶電的電氣設備或線路與工作者分開或

保持距離，使勞工不易碰觸。如無熔絲開關設護

罩、開關箱內電源線端子有接觸之虞者，以中隔

板(護板)隔離。(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41條) 

明確劃定標示電氣危險場所，必要時可加護圍或

上鎖，並禁止非電氣專業技術人員進入及操作。

(設規第27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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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安全電氣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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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關帶電部份隔離保護 

電源開關箱  

開關箱內部 

中隔板 

分路開關 

總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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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電端子隔離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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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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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關帶電份隔離保護 

變壓器帶電部份絕緣套隔離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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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壓電危險， 

非電氣專業技 

術人員，請勿進 

入及操作 

隔離上鎖並加警語告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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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絕緣 

電氣設備應採用符合國家標準之規格並依規

定施工；防止電氣線路或設備遭受外來因素

破壞其絕緣性能。 (設規第246條) 

裸露帶電部分有接觸之虞或破損時，應施以
絕緣被覆如橡膠套、絕緣膠帶、壓條等加以
保護或使用絕緣台、絕緣毯等。 

低壓電線之絕緣電阻依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
則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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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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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正確 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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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穿著拖鞋從事鋼筋彎曲作業，不慎誤踩絕緣被覆
破裂之電源線，造成感電死亡職業災害 

◎ 違反設規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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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頭電線破損而碰觸裸露電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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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壓電路之最低絕緣電阻 

註：新設時其絕緣電阻，建議在1MΩ以上 

電          路 電          壓 
絕 緣 電 阻
（M ） 

300 V 以下 

對 地 電 壓 150V 

以下 
0.1 

對 地 電 壓 超 過
150 V  

0.2 

超過300 V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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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防護 
 

防護乃作業者穿戴電氣絕緣用防護具或使用
活線作業用器具及裝備。(設規第290條、設
規第256~259條) 

如穿戴絕緣手套、絕緣鞋、絕緣毯、絕緣護
肩、電工安全帽 。 

使用絕緣操作棒、絕緣工具及絕緣作業用工
程車之作業吊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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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接地 
 

接地係將電氣設備的金屬外箱(殼)等目的物
以導體與大地作良好的電氣性連接，保持目
的物與大地是同電位，一般最常見感電防止
方法。 (設規第243條、設規第326條之7) 

然而實際上當漏電事故發生時，接地有時並
不能完全達到人體保安上的要求，如果要使
接地能充分發揮防止感電功能，建議應配合
其它安全防護裝置一起使用(例如漏電斷路
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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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地基本概念   

  接 地 安 全/19 

   接地安全之設計有兩項目的： 

 1.在正常及故障的情況下，提供路徑給電流流入大地。 

 2.基於安全考量，確保人員不曝露於危險的致命電擊。 

漏電 

E:/電氣安全-2接地.doc
E:/電氣安全-2接地.doc
E:/電氣安全-2接地.doc
E:/電氣安全-2接地.doc
E:/電氣安全-2接地.doc
E:/電氣安全-2接地.doc
E:/電氣安全-2接地.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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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接地與設備接地 

系統接地 用戶內線系統接地

110V

110V

中性線

設備接地線

用戶配電盤

接地匯流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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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壓用電設備之設備接地電阻 

對地電壓 接地電阻 

150V以下 100 以下 

151V至300V 50 以下 

301V以上 10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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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電源線插頭接地 



chen-wu 

以外部專用接地線接地 以插頭上專用線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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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達未接地 
飲水機未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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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氣設備外殼做好接地保護措施，可將漏電
電流引導至大地 

設備外殼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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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安全保護裝置 

安全保護裝置泛指一切施加於電路或設備上之保

安裝置，其目的主要在於發生漏電時，能自動偵

測出漏電而啟斷電路或發出警報訊號(即漏電斷

路器) (設規第243條) 。 

另一安全保護裝置係裝設於交流電焊機上之自動

電擊防止裝置(設規第250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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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部分 

 雇主對於使用對地電壓在150伏特以上移動式或攜帶

式電動機具，或於含水或被其他導電度高之液體濕

潤之潮濕場所、金屬板上或鋼架上等導電性良好場

所使用移動式或攜帶式電動機具，為防止因漏電而

生感電危害，應於各該電動機具之連接電路上設置

適合其規格，具有高敏感度、高速型，能確實動作

之防止感電用漏電斷路器 。 (設規243) 

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第61條：漏電斷路器以裝置於分路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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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部分 

  那些用電設備、電路需裝設漏電斷路器。 

  (設規326之7暨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第59條) 

   「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 107 年 07 月 17 日名稱修正為「用戶
用電設備裝置規則」 

 

一、建築或工程興建之臨時用電設備。 

二、游泳池、噴水池等場所水中及周邊用電設備。 

三、公共浴室等場所之過濾或給水電動機分路。 

四、灌溉、養魚池及池塘等用電設備。 

五、辦公處所、學校和公共場所之飲水機分路。 

六、住宅、旅館及公共浴室之電熱水器及浴室插座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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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部分 

  那些用電設備、電路需裝設漏電斷路器。 

  (設規326之6暨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第59條) 
 

七、住宅場所陽台之插座及離廚房水槽一‧八公尺以內之 

    插座分路。 

八、住宅、辦公處所、商場之沉水式用電設備。 

九、裝設在金屬桿或金屬構架之路燈、號誌燈、廣告招牌燈。 

一○、人行地下道、路橋用電設備。 

一一、慶典牌樓、裝飾彩燈。 

一二、由屋內引至屋外裝設之插座分路。 

一三、遊樂場所之電動遊樂設備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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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部分 

  那些用電設備、電路需裝設漏電斷路器。 
 

 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343條:裝置於潮濕場所之電   

   路，應按第五十九條之規定裝置漏電斷路器保護。  

 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334條:潮濕場所係指浴室、   

   廚房、釀造及貯藏醬油等物質之處所，冷凍廠、 

   製冰廠及其他發散水蒸汽之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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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第61條：漏電斷路器以裝置於分路為原則。 



chen-wu chen-wu 76 

漏電斷路器額定感度 
動作電流 (毫安) 

接地電阻 (Ω)  

潮濕處所 其他處所 

30 500 500 

50 500 500 

75 333 500 

100 250 500 

150 166 333 

200 125 250 

300 83 166 

500 50 100 

1000 25 50 

漏電保護接地電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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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型漏電斷路器 

高感度  電流30mA以下 

高速型  動作時間0.1秒以內 

  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第61條：漏電斷路器以裝置於分路為原則。 

   及同規則第7條：分路：係指最後一個過電流保護裝置與導線 

      出線口間之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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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型漏電斷路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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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座型漏電斷路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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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帶型漏電斷路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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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槽附近插座分路應裝漏電斷路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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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冰機及飲水機未裝設漏電斷路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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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水機裝設漏電斷路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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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部分 

雇主對勞工於良導體機器設備內之狹小空間，或

於鋼架等致有觸及高導電性接地物之虞之場所，

作業時所使用之交流電焊機，應有自動電擊防止

裝置。但採自動式焊接者，不在此限。 (設規第

250條) 

雇主對電焊作業使用之焊接柄，應有相當之絕緣

耐力及耐熱性。(設規第245條) 

標準：CNS4782交流電弧電焊用自動電擊防止  

              裝置。 

指定交流電焊機用自動電擊 防止裝置列入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八 條第一項之型式驗證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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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電焊機之構成及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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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電擊防止裝置之動作說明 

  電

  壓

   

      銲條接觸

                                                 電銲機

                                                 無載電

                                                 壓

                                電弧電壓

      安全電壓                                             安全電壓

                                              遲動時間           時間

            起動時間

25V 

以下 

1±0.3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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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電焊機常見缺失 

未設自動電擊防止裝置 

已設自動電擊防止裝置，惟未接線或故障 

自動電擊防止裝置設旁路開關 

未於一次側設漏電斷路器 

焊接柄破損 

一、二次側連接端子未加以絕緣防護  

一、二次電纜絕緣破損 

不能防濕及外殼未接地 

遲動時間較長(超過1.3S) 

未使勞工確實戴用安全面罩、防護眼鏡及防護
手套、防護衣、防毒面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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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至 

By pass 



chen-wu 



chen-wu 



chen-wu 



chen-wu 

 

102 



chen-wu chen-wu 103 

六、其他 

低電壓(24V以下)、雙重絕緣、非接地

系統、直流或高頻、 電池•••等等，亦

是防止感電災害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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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重絕緣、雙層絕緣 

double insulation 

 
設有雙重絕緣的電氣產品，即包括基本絕緣及輔助
絕緣。 換言之，這類產品的帶電部分與易觸及部分
之間設有兩層 絕緣。如果產品的外殼是用絕緣物料
製造，則外殼本身便 構成其中一層必要的絕緣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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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電七要 

要隔離 要絕緣 要防護具 

要安全保護 
(漏電斷路器、自動 
電擊防止裝置) 

要接地 

要標示 
(含警語) 

要定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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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五十四條  雇主對於電路開路後從事該電路、該電
路支持物、或接近該電路工作物之敷設、建造、檢查、修
理、油漆等作業時，應於確認電路開路後，就該電路採取
下列設施： 

停電作業  

一、開路之開關於作業中，應上鎖或標示「禁止送電」、
「停電作業中」或設置監視人員監視之。 

二、開路後之電路如含有電力電纜、電力電容器等致電路
有殘留電荷引起危害之虞者，應以安全方法確實放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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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開路後之電路藉放電消除殘留電荷後，應以檢電
器具檢查，確認其已停電，且為防止該停電電路與
其他電路之混觸、或因其他電路之感應、或其他電
源之逆送電引起感電之危害，應使用短路接地器具
確實短路，並加接地。【接地順序為何? 】 

四、前款停電作業範圍如為發電或變電設備或開關場
之一部分時，應將該停電作業範圍以藍帶或網加圍，
並懸掛「停電作業區」標誌；有電部分則以紅帶或
網加圍，並懸掛「有電危險區」標誌，以資警示。 

    前項作業終了送電時，應事先確認從事作業等之勞
工無感電之虞，並於拆除短路接地器具與紅藍帶或
網及標誌後為之。 

停電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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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電維修作業 

停電維修時一定要切

斷電源(開關箱、配電

盤)並施以開關加鎖之

安全措施，並懸掛

「停電作業中禁止操

作」等警告標示牌 

開關加鎖 

懸掛警告牌 

停電作業中 

禁止操作 

負責人：吳○ ○ 



 Lockout 危險out －斷電上鎖掛牌 



 美國職業安全衛生署（OSHA）法規1910.147 -控制危險能
量（鎖定/掛牌）：要求所有的動力源，均須上鎖後，才
可以進行設備維護、維修及安裝的工作。 

 建立管理程序 

上鎖掛牌除了硬體方面（安全鎖），其管理方面（程序）也
是非常重要的一環，包括： 

1、程序制訂：執行上鎖掛牌動作之前，應建立設備的基本資
料，明確列出設備的動力源， 建立設備管理層級並詳列權責
，訂出每一部設備或機器的上鎖掛牌流程，此流程包括停機
、隔離、阻絕及防止動力源之方式，同時提供足夠的上鎖掛
牌安全防護器具給設備使用。 

 Lockout 危險out －斷電上鎖掛牌 



2 、人員教育訓練：制訂出上鎖掛牌程序後，要針對程序進
行安全教育訓練，建立一個上鎖掛牌的標準示範，展示所有
上鎖掛牌器具， 讓所有人員都能夠熟悉並實際操作。而工
作人員必須確保程序的執行，能嚴格要求在每次進行維修、
保養工作之前，都確實執行上鎖掛牌動作，並自行負起妥當
管理個人鎖的責任，勿任意擺放及挪做他用，同時要求工作
人員能夠熟記上鎖掛牌程序及內容，並定期舉辦教育訓練課
程，讓所有人員都能清楚且熟悉上鎖掛牌。 

3 、管理程序：除設備操作人員外，應設置設備保管人、單
位主管等，明確劃分權責，如機器發生故障，或需要進行保
養、清潔時，應交由保管人及管理幹部處理， 

 Lockout 危險out －斷電上鎖掛牌 



勞工不得擅自動作。進行操作時，管理人員等亦須嚴格執
行程序步驟，如有超過兩人以上進行保養維修時，即應使
用群組鎖，且管理人員不得以個人鎖代替，以確保每一位
施工者的安全。 

上鎖掛牌不僅僅是單純的安全設備，它代表了一套完整安
全規範，從程序的制訂到人員的使用，是雇主及勞工雙方
都必須了解及遵守的，因此，業者對於工廠機具設備之維
修保養應建立一套標準的上鎖掛牌程序，不但能讓作業順
利進行，更可有效減少維修事故，保障勞工生命財產安全。 

 Lockout 危險out －斷電上鎖掛牌 



感電事故的緊急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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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擊事故的緊急應變 

關斷被電擊的電源； 

在不危害到自身安全情況下，儘速以絕緣物移開被電擊接觸到
的電源； 

請求救援，最好指派一人通報及叫救護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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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擊事故的緊急應變 

儘速安全地接近無意識知覺傷患，觸碰感覺是否有自發性呼吸
；若無，清除他的脖頸喉嚨呼吸道的阻塞物，施以口對口人工
呼吸，持續不斷直到恢復呼吸(不可只是等待醫生救援而毫無
急救)；施以口對口人工呼吸之後，觸碰感覺頸動脈跳動；若
無，施以CPR 

若傷者有灼傷現象，移除身上束縛物，以冷水沖敷，待熱度退
後，保持體溫，等待醫護人員到來處理； 

俟傷者處理妥善後，記載傷害情況提供醫護人員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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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線走火的緊急應變 

切勿用水滅火，或碰觸燒起的物體； 

在不危害到自身安全情況下，關斷電線走火的電源； 

若為大火或無法立即滅火，立即請求救援，最好指派一人通報 

若為小火，則以CO2或ABC乾粉滅火器滅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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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誤觸高壓電 119「電擊」救命 

上午新北市一名工人，疑似施工不慎，誤觸高
壓電，一度沒有生命跡象，救護人員趕到現場
後，搶在黃金10分鐘內，利用電擊器，二度電
擊，同時CPR搶救，最後終於恢復心跳，消防
局表示，如果不小心遭瞬間電擊，心臟會負荷
不了，一度停止呼吸心跳，這時後必須利用電
擊器急救，讓心臟恢復規律跳動。 救護人員
：「快點，快點。」  

救護人員趕緊CPR，按壓氣瓶，提供氧氣，一邊按壓胸口，一邊測量脈搏，意識
逐漸恢復但心跳微弱，救護人員只好拿出電擊器急救。  

救護人員黃喬濬：「(電擊)會讓他整個心臟在亂跳的狀態，會呈現沒有呼吸，沒有
心跳狀態，這時候如果用直流電，做電擊整流回來，就像是電腦重開機一樣，可
以讓他心臟恢復跳動。」  

原來一般人如果被220伏特的高壓，瞬間電擊，心臟負荷不了，會休克，得掌握
10分鐘的黃金搶救時間，重複電擊，事情發生在上午10點多，一名林姓水電工到
中和一家停車場施工時，不小心被高壓電電到，還好救援迅速、方法正確，保住
了水電工的寶貴性命！  2013/5/16  TV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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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電災害案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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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沒看錯！爬上升旗台斜頂上打掃的人是校長 

危害意識觀念? N年上去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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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國立某技術學院學生實習感電致死災害 

87年某技術學院電機科學生在學校實習工廠進行配電實習
，爲測試同組所配線路是否正常，打開電器開關箱門，站
在開關器前以手按開關，且上身未穿衣服，又身上有汗水
，疑因胸部碰觸變電箱上的電線而發生感電意外，造成一
人死亡。  

可能原因分析：  

1.由於實習工廠的管理疏失，使得學生在現場操作時，沒
有工作人員或老師的監督指導。2.學生對於危險作業場所
的認知普遍不足，感電使肌肉發生痙攣，不靠外力無法逃
脫，此狀態下會有相當程度的痛苦感，若情況持久下去的
話，人會失去意識，呼吸困難而窒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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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與建議：  

1.學生於實習工廠或實驗室實習時，應先接受教育訓練，
負責人員應告知學生實習時之可能危害預防，並在場監視
輔導。  

2.加強實習工廠或實驗室管理與規劃，並對於電氣作業的
安全性做更深一層的保護，如：安全標示、操作安全手冊
、防護裝置及防護用具。  

3.實習工廠與校內醫療衛生單位，應做好緊急應變處理，
如：火災、急救等，並定期實施教育宣導，以確保學生在
校園的安全衛生。  

 

案例 國立某技術學院學生實習感電致死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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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彰化某高中實驗室管理員準備 

               實驗器材水浴槽時發生漏電死亡 

災害發生經過： 

依據○○高級中學教師賴○○稱述:101年4月24
日13時分許，賴○○在科學大樓理化實驗室發現林
○○先生倒臥水槽旁，詢問林員為何倒臥於此?該
員回答:觸電(疑似因觸電後而口語不清，但有聽到
觸電)，隨後請學生通報保健室和學務處來協助，
不久之後救護車到達學校進行搶救。 

依據彰化地方法院檢察署相驗屍體證明書死亡原
因記載:甲.中樞神經衰竭、乙.丙.觸電跌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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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原因分析 

研判災害可能發生原因為罹災者於101年4月24日在不
銹鋼水槽之平台上使用水浴槽時(理化實驗室課程器材
前置準備作業)，遭漏電之水浴槽電擊跌倒致顱腦損傷
內出血，引發中樞神經衰竭死亡。 

1.直接原因：罹災者遭漏電之水浴槽電擊跌倒致顱腦損 

            傷內出血，引發中樞神經衰竭死亡。 

2.間接原因：不安全狀況：水浴槽設備電源未裝設漏電 

            斷路器。及未實施接地。 

3.基本原因:(1)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2)未訂定自 

  動檢查計畫。(3)未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131 



chen-wu 

 雇主對於使用對地電壓在150伏特以上移動式或攜帶式電
動機具，或於含水或被其他導電度高之液體濕潤之潮濕
場所、金屬板上或鋼架上等導電性良好場所使用移動式
或攜帶式電動機具，為防止因漏電而生感電危害，應於
各該電動機具之連接電路上設置適合其規格，具有高敏
感度、高速型，能確實動作之防止感電用漏電斷路器。
（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43條第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
法第5條第1項） 

 雇主依規定實施之自動檢查，應訂定自動檢查計畫。（
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79條暨勞工安
全衛生法第14條第2項） 

132 

災害防止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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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九年三月，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物理系張姓副
教授，至校內理學大樓屋頂平台了解配電管線施
工情形時，不慎觸電身亡，一位身負傳道、授業、
解惑之重責大任的老師，卻斷魂於工作場所，令
人噓唏。  

案例 副教授觸電枉死 高師大判賠1548萬 

疑似冷氣機分路插座電線極性錯接(火線與接地線反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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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副教授觸電枉死 高師大判賠1548萬 

高雄師範大學副教授於八十九年三月廿五日，抱其 

    子到該校理學大樓頂樓巡視更換電線工作時，誤觸 

    配電錯誤而帶電的冷氣機外殼，遭電擊不治死亡， 

    其子受傷。事後家屬請求國賠，高雄地院判決高師 

    大應賠償1548萬餘元。 

最高法院駁回高雄師大上訴，維持二審須國家賠償 

    給張某父母妻兒等共五人，合計台幣一千五百四十 

    六萬多元，全案宣告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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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線(火線)、中性線及接地線之配線嚴禁使用同一種顏色
，避免造成活線與接地線及活線與中性線極性反接 

136 



chen-wu 

避免線路極性錯接對策 

電工配線人員於新設或維修煥線時皆能確實依據
導線顏色標示規範施工配線，避免以同一種顏色
之電線分別使用在活線、中性線及接地線上，而
易造成活線與接地線及活線與中性線極性反接之
感電事故。 

接地線之絕緣皮顏色應為綠色或綠色加一條以上
之黃色條紋者。 

中性線之絕緣皮顏色應為白色或灰色導線，並不
得作為非接地導線使用。 

137 



案例  OO公司勞工從事某學校投影設備 
  線路拉設作業發生感電致死 

災害發生經過： 

104年6月O日13時許，罹災者與勞工XXX於某學校

會議室從事投影設備線路拉設作業，罹災者站立於

鋁製合梯，並至天花板輕鋼架內拉設投影機控制線

及電線時，XXX聽到罹災者喊叫「輕鋼架漏電」，

罹災者隨即暈倒，並頭部撞擊天花板輕鋼架，發出

巨響，XXX先撐住罹災者，隨後經救護車送至OO醫

院急救，延至當日13時56分不治死亡。  



災害原因分析 

直接原因：罹災者OOO站立於鋁梯上從事投影設備線 

            路拉設作業時，因鋁梯勾到地面插座電 

            線裸露處，電流經身體及天花板輕鋼架， 

            與大地構成迴路，造成感電致死災害。  

間接原因：插座電線絕緣被覆被破壞。  

基本原因：  

–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 

–未接受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 

–未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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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災害構成勞工法令罰則事項 

業主：OO國民小學  

–刑事罰部分：無  

–罰鍰部分：  

•OO國小OO會議室，有地面插座電線帶電體裸露之情形，
該電線未有防止絕緣被覆破壞或老化等致引起感電危害之
設施，違反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46條：「雇主對勞
工於作業中或通行時，有接觸絕緣被覆配線或移動電線或
電氣機具、設備之虞者，應有防止絕緣被覆破壞或老化等
致引起感電危害之設施。」，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

項第3款：「雇主對下列事項應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
生設備及措施：1、…。3、防止電、熱或其他之能引起之
危害。…。」規定。  

家屬請求國家賠償 



本災害構成勞工法令罰則事項 

事業單位：OO公司  

–刑事罰部分：  

‧雇主對於勞工於作業中或通行時，有接觸絕緣被覆配線或移
動電線之虞者，未有防止絕緣被覆破壞或老化等致引起感電危
害之設施，致勞工宋○○於鋁梯上從事投影設備線路拉設作業
時，因鋁梯勾到地面插座電線裸露處，電流經身體及天花板輕
鋼架，與大地構成迴路，發生感電致死職業災害，違反職業安
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46條：「雇主對勞工於作業中或通行時，
有接觸絕緣被覆配線或移動電線或電氣機具、設備之虞者，應
有防止絕緣被覆破壞或老化等致引起感電危害之設施。」暨職
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3款：「雇主對下列事項應有符合
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一、…。三、防止電、熱或
其他織能引起之危害。…。」規定。  



【裁判字號】104,訴,456     【裁判日期】1060725 

【裁判案由】業務過失致死等 

【裁判全文】  104年度訴字第456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科技有限公司 

兼 代表人 程○○ 

上列被告等因業務過失致死等案，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4年度偵字第
881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科技有限公司犯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四十條第二項之違反應有防止危
害安全衛生措施規定，致發生職業災害罪，科罰金新臺幣拾萬元。 

程○○從事業務之人，因業務上之過失致人於死，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
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裁判書 – 刑事類 

資料來源：司法院法學資料檢索 



(四)按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3款規定：「雇主對於防止電、熱及
其他之能引起之危害，應有符合標準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換言之，
雇主對上開可能引起之危害，應有符合標準之必要安全設備。再者，雇
主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3條第1項、第32條第1項、第34條第1項暨職業
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3條、第12條之1與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16
條第1項等規定，應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安排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及設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等相關規定，以確保員工作業時能落實穿
戴電工安全帽、絕緣手套、絕緣鞋等防護器具，並實施作業環境之危害
告知，讓勞工有危害意識，其目的乃在提高員工的安全衛生知識與技能，
並培養其對安全衛生作業的正確態度，進而養成習慣，時時注意提醒，
如此雇主始可謂已盡應有之注意義務，而解免其注意義務及應負的責任。
經查，1.本案被告程○○自承○○公司並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安
排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及設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等相關規定，且
依卷附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104年9月4日勞職中5字第000號函暨重大
職業災害檢查報告書暨附件資料所示，○○公司確實未落實上開規定，
以督促員工作業時穿戴工程安全帽、絕緣手套等器具，以致宋○○作業
時，未依相關安全衛生工作守則穿戴絕緣手套等器具，而觸電死亡，若
當時宋○○有穿戴絕緣手套、鞋子，不論何處漏電，皆不會與人體 



形成電流迴路，即不會發生觸電死亡，故被告等漏未履行上開法定作業
義務，顯有應注意能注意，且疏於注意之情事，其疏於注意之行為與宋
○○之死亡自有相當因果關係。 2.被告等及其辯護人雖辯稱，公司有提
供絕緣手套等安全防護器具等語；查本案宋○○死亡原因確為其未著絕
緣手套等防護器具，而因漏電致全身感電，後因心因性休克死亡等情，
業如前述，惟宋○○未能確實配帶安全防護器具主因乃在被告等人未能
確實依職業安全衛生法、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及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規則等相關規定，訂定勞工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及辦理一般安全衛生
教育訓練及設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等，致無法確保員工工作時能落
實相關勞工安全守則，亦如前述；故被告等人有無提供宋○○防護器具，
並非本案判斷被告等人有無過失或違反勞工安全衛生法之爭執點，被告
等上揭辯詞，自無從採為有利其之認定。 3.被告等及其辯護人復辯稱，
宋○○乃專業人士，現場需要攜帶何種防護器具應自行決定等語，並提
出宋○○專業證照等為憑；然按安全衛生工作守則訂定，及安排一般安
全衛生教育訓練及設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等，其目的乃在使勞工嫻
熟安全注意事項，避免一時疏忽，致發生危險及不幸事件，專業人士亦
不難免於此，故立法者乃立法要求雇主必需完整、妥善盡此責任，始可
免去其相關刑事處罰及行政罰則。被告等所聘宋○○雖具乙級視聽電子 



技術士證照，屬專業人士；惟因被告等未能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致
施工前無勤前教育訓練，現場亦未安排施工人員以外之職業安全衛生業
務主管，致宋○○因此而未能注意己身安全，於施工中發生不幸，被告
等自不能因此而免責；是被告等上開所辯，亦難為本院所採用。4.被告
等及其辯護人再辯稱，被告○○公司所承攬工程乃屬弱電工程，與一般
非弱電即家用電、高壓電工程施工不同，故僅需使用棉質絕緣手套等語，
並提出勞工安檢人員嗣後至現場勘查時亦未配帶絕緣手套之照片等；惟
查，弱電工程雖具有電壓低、電流小等特性，而多用以搭載有數據、文
字、圖像、語言等的信息源，如音響系統、電視、計算機、電話等。然
查，弱電工程在施工過程中，除新建屋舍之佈線等，因新建屋舍電力設
備尚未架設，而無接觸一般家用電之情形外，於裝修工程中，如未先行
工區斷電前置作業，其施工場域因與一般家用電流混雜，施工前、後均
有接觸一般電力之情形，自有因感電而致身體不適，嚴重者甚至因此休
克之可能，是其施工人員於施作工程中自應具備、電帶絕緣手套等安全
防護設備，以達防患未然之要求。是被告等上揭所辯，難為本院所採用；
至勞工安檢人員於勘查時未配帶絕緣手套乃錯誤之示範，所為顯不足取，
自亦不足為有利被告等之認定。5.綜上，被告等暨其辯護人上揭所辯各
詞，均無法為本院所採用。(五)綜上所述，本件事證明確，被告 



等上開犯行，堪予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原審因認被告○○公司、程○○等人上揭犯行，事證明確，適用職
業安全衛生法第40條第1項、第2項，刑法第11條，第276條第2項、第
55條、第41條第1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第2項前段之規
定，並審酌被告程○○身為雇主，並係被告○○公司之負責人，並未能
盡業務上之注意義務，輕忽勞工之作業安全，致發生宋○○死亡之職業
災害，剝奪其生命，使其家屬痛失至親，並審酌被告等之過失程度、犯
後態度、暨尚未與宋○○家屬達成和解之情形，被告程○○生活狀況、
大專畢業之智識程度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被告○○公司罰金新臺幣拾
萬元。被告程○○有期徒刑6月，並就被告程○○部分，諭知易科罰金之
折算標準。核其認事用法，俱無違誤，量刑亦屬妥適，應予維持。被告
○○公司、程○○等人，仍執前詞，提起本件上訴，均無理由，應予駁

回。 該公司上訴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上訴駁回。 

 

 
判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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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臺大電工工友從事廢棄線路拆除作業感電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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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對於從事電氣工作之勞工，應使其使用電工
安全帽、絕緣防護具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器具(勞工
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90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5
條第1項)  

雇主使勞工於低壓電路從事檢查、修理等活線作
業時，應使該作業勞工戴用絕緣用防護具，或使
用活線作業用器具或其他類似之器具。(勞工安全
衛生設施規則第256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5條第
1項)  

災害防止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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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友電死 台大校長不起訴 〔中央社〕2010/06/08   

 國立台灣大學蕭姓工友去年8月清查校區廢棄線路時，觸電意
外死亡，台北市政府認為台大校長李○涔違反勞工安全衛生法
，移送法辦。台北地檢署今天偵結，將李○涔不起訴處分。檢
方指出，蕭姓工友去年8月16日在台大農藝館附近進行廢棄電
路清理工作時，因觸電造成電燒性休克，導致缺氧性腦病變死
亡。台北市政府認定雇主李○涔違反勞工安全衛生法規定，未
提供必要的設備，導致發生死亡災害，因此將他移送北檢偵辦
。檢方查出，台大在去年5月間曾辦理相關教育訓練，清查廢
棄線路為例行性工作，不用校長監督；且校方在事發當天有提
供包括連身青蛙裝等防護器具，蕭姓男子可能因天氣炎熱，不
穿防護器具導致災害發生，與校長無關。檢方表示，蕭姓工友
身後遺留3名不滿8歲的稚子，台大校方為幫忙他的遺眷，去年
8月底發動全校募款，暫時緩解蕭家沉重的經濟壓力，並協助
蕭姓工友的太太就業，雙方已在同年9月達成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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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工讀生遭電擊 台大判賠114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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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96,重上國,17   【裁判日期】980630 

【裁判案由】國家賠償         【裁判全文】 96年度重上國字第17號 

上 訴 人 丁○○    訴訟代理人 甲○○姚本仁律師 

上 訴 人 國立台○大學  法定代理人 乙○○ 

訴訟代理人 鍾永盛律師      複 代理人 吳偉豪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國家賠償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96年10月29 

日臺灣臺北地方法院96年度重國字第2號第一審判決各自提起上 

訴，本院於98年6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一)命上訴人國立台○大學給付新台幣壹佰壹拾肆萬壹 

仟元自民國96年1月31日起至96年3月1日止，以年息5％計算之利 

息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二)駁回上訴人丁○○下列請求之部分 

，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暨訴訟費用之裁判（除確定部分外）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判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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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廢棄。上開廢棄(一)部分，上訴人丁○○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
均駁回；(二)部分，上訴人國立台○大學應再給付上訴人丁○○新台幣壹
佰零伍萬零壹佰肆拾參元，及自民國96年3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
％計算之利息。 

兩造其餘上訴均駁回。 

(六)綜上，系爭建物內設置高壓配電設備，具高度危險性之設
施，甚為危險，惟該建物之前門竟僅有門框，未見門板，亦未
張貼「高壓危險、禁止進入」等警告標示，任何人均可輕易經
由該前門進入系爭建物內，又本件意外事故發生當日，該鋁門
竟呈開啟狀態，且鋁門之上方玻璃處僅張貼一張破舊毀損、字
跡褪色，甚難辨識之「非工作人員請勿開啟。工務組」告示，
未見其他醒目之警語，該設置高壓配電盤之箱櫃外觀亦無高壓
電危險之警語等等，均足證台○大學對於系爭建物之管理有欠
缺。丁○○以台○大學之公有公共設施之管理有所欠缺，依國
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台○大學負國家賠償責任，
即屬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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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又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
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丁○○因 

系爭高壓配電室之前門未有門板、警示標示不足、鋁門未上鎖
等而誤入該高壓配電室內，惟驅趕小狗並非其工作範圍，且其
進入該高壓配電室內，依其年滿16歲之智識能力，應可知悉該
室內均為電力相關之設施，．． ． ，本應小心謹慎，提高警
覺而與該配電設施保持安全距離，並儘速離去，以避免發生觸
電之危險，惟其未立即離開該配電室，反而滯留其內，欲將門
戶關上，致因見小狗跑過來，驚嚇致身體不慎碰觸到高壓電設
施，瞬間感電，倒地受傷，是丁○○對本件意外事故之發生，
即與有過失。爰審酌上開一切情狀，而認丁○○應負擔30％之
責任。故台○大學之國家賠償責任應酌減30％（應負擔70％責
任）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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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學校水池燈 電死小六童 2009年09月27日蘋果日報  

 全身抽搐 手肘焦黑 發出劈啪電擊聲 

 觸電燒得皮開肉綻  

 【吳世龍、林錫淵、魏斌╱高雄報導】校園暗藏殺機！
高雄縣一名小六男童昨午和兩名弟弟及一名小二鄰居回
學校玩耍，他拿麵包要餵校門旁景觀池裡的魚時，疑遭 

漏電的投射燈電擊，下半身滑進水
池，右手肘與投射燈電擊接觸點並
發出「劈啪劈啪」的恐怖觸電聲；
附近民眾雖協助報警並剪斷電源，
但將許童抱出時已無呼吸，送醫後
仍告不治，家長氣憤地要校方負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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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國小校長不解，電壓只有
110V且夜間時段才會啟用的水
池探照燈，白天為何會通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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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國小水池燈電死童 總務主任設計師包商被訴99年7月20日蘋果日報  

 【郭芷余╱高雄報導】高雄縣小六男童去年九月和弟弟在學校玩
耍，許童右手肘不小心碰到水池旁高壓投射燈，觸電死亡。高雄
地檢署偵查發現，高壓投射燈沒裝設漏電保護器，學校驗收有疏
失，昨依過失致死罪嫌起訴設計師張○○、該校總務主任王○○
及包商林○○。 

 未裝漏電保護器 

 去年九月，中正國小六年級男童許照煌下午在學校玩耍時，蹲在
水池邊，用麵包餵觀景池裡的魚，他右手肘不小心碰到漏電燈座
慘遭電擊，身體不斷抽搐，被電得皮開肉綻不治。  
檢方查出，工程設計師張○○將230伏特的高壓燈座設計在學童可
接近的水池邊，未設計隔離設施，也沒監督工人林○○裝漏電保
護器；總務主任驗收時僅確認投射燈能運作，三人各有疏失。考
量包商已賠償家屬二百餘萬元和解，建請法院判處緩刑三至四年
。中正國小昨表示，事發後馬上改善所有投射燈座裝置，不希望
再發生憾事。  

2條火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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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99,訴,1226 

【裁判日期】991116 

【裁判案由】業務過失致死 

【裁判全文】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99年度訴字第1226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斗(負責工程規劃設計及監造等業務) 

      林○龍(工地施作業務負責人) 

      王○杰(中正國小總務主任) 

主 文 

張○斗從事業務之人，因業務上之過失致人於死，處有期徒刑捌月。緩刑貳年。 

林○龍從事業務之人，因業務上之過失致人於死，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 

王○杰無罪。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裁判書 – 刑事類 

資料來源：司法院法學資料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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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斗理應注意並能注意其所設計裝設於中正國小水池邊之投射燈
，係採用220V以上之高壓電（規格：230V 50Hz MAX.60W ），而該
美化工程之地點是國小校園，為保護學童安全，在設計水池邊投射
燈時，應避免讓學童可以任意進入水池邊嬉戲而接觸到該投射燈，
竟在設計時，未在投射燈周圍設計相關之隔離措施，避免學童碰觸
，且在設計圖說上，並未標示應裝設漏電斷路器或附有漏電斷路功
能之過電流保護裝置，僅在工程預算書中之電器設備工程部分，載
明總計必須裝置4 只漏電保護器（ELCB 2P 50AF 10KA 0.1sec 200 
mA ）。嗣中正國小依據張○斗所提出之設計圖，轉由高雄縣政府依
政府採購法辦理工程招標，最後由○○景觀工程行（下稱○○工程
行）得標負責施工，由該工程行人員林○龍擔任工地施作業務負責
人，為從事業務之人，林○龍施作相關景觀工程多年，原應注意並
能注意該水池邊之投射燈係接通高壓電，應設置漏電保護器以確保
安全，竟疏未注意，在交由工人陳○福承作時，未確實要求並確認
，致裝設該水池邊之投射燈，未裝有任何漏電保護器。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裁判書 – 刑事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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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揭工程開放使用後，適於98年9 月26日15時許，中正國小學生許
○煌、許○富、許○雄及楊○祖等學童，利用假日前往學校游玩，
一行人見水池內有飼養魚，遂自水池旁與圍繩之缺口處進入水池邊
玩水並餵魚嬉戲，因該投射燈無適當之隔離措施，致許○煌右手臂
不慎碰觸後，慘遭電擊，且因投射燈並未裝置漏電保護器，故許照
煌遭電擊後，未能立即發生斷電效果 

，許○富等見狀大聲呼救，時在中正國小對面樹下休息之洪○發見
狀，立刻趕至水池邊，發現許○煌右手臂靠在投射燈上，雙腳已落
入水池內，且右手已有冒煙及燒焦現象，利用工具將電線剪斷，將
許○煌抱至路旁，由路人通知消防隊將許○煌送醫急救，惟許○煌
仍因右手臂及左手食指遭電擊，引發心律不整、心因性休克死亡。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裁判書 – 刑事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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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捉迷藏 童校內觸電亡 2008年10月07日蘋果日報 

 鑽地下室電機房罹禍  父：校方要給交代  

 【李宗祐、寶智華╱嘉義報導】嘉義縣太保國小一名二
年級男童，昨天中午在校和同學玩捉迷藏，鑽進地下室
發電機房躲藏時不幸觸電，等老師發現，男童身體已僵
直，送醫仍回天乏術。 

男童父母趕到醫院哀痛不已，痛
失愛子的父親傷心說：「兒子在
學校出事，校方一定要給我一個
交代。」檢警勘查，發電機房竟
然沒有警語及安全防護設施，將
追究人為疏失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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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 

隔柵? 



學童校園電死  校長、總務主任、事務組長緩起訴 
                                   【聯合報】2010.06.09 

嘉義縣太保國小前年10月發生的許姓學童在校園觸電發電機
死亡案，嘉義地檢署偵辦認為校方雖有張貼警告紙張，但國
小學童對危險源判斷力較成人低，校方應注意而疏於防範，
昨天偵結，經審酌雙方和解，前任校長李○山、前任總務主
任柯○南分依業務過失致死罪嫌做出緩起訴處分。被告李○
山（已退休）、柯○南（轉任輔導主任）在檢方偵查時，坦
承疏失，2人緩起訴時間各2年，並應於緩起訴處分確定後6
個月內，各向公益團體支付10萬元及18萬元，另接受法治教
育2小時。「校園安全無可替代！」嘉義縣政府教育處長洪
嘉文說，太保國小學童校園意外電死案例，喚起各界重視校
園安全，教育部為學生開辦公共意外責任險，喚起重視校安，
教育處推動「友善校園」即以校園安全為優先工作。 



97年10月6日，7歲小2許姓學童與同學在校園地下室玩耍時，
躲進機械室，誤觸發電機及充電器而遭受電擊，休克後死
亡。事後，校方與許童家長達成和解。前任校長及總務主
任分遭緩起訴的主要關鍵，在於校方雖然在消防泵浦及電
源開關箱貼有「機房重地，禁止進入」公告紙張，但置放
在機械室地上的充電器底部有鏽蝕情形，加上地面潮濕，
充電器因此產生漏電情況，有致命危險。檢方認為，該校
為國小，學生為辨別事理能力尚未成熟的國小幼童，識字
程度不足，對危險源判斷能力較成人為低，無法有效防範
接觸危險源，但機械室位於學生使用率高的合作社旁，也
就是學生接近屬開放空間的機械室可能性非常高。檢方指
出，負責管理的總務處事務組長黃○鴻，因未設置隔間等 

學童校園電死  校長、總務主任、事務組長緩起訴 
                                   【聯合報】2010.06.09 



方式區隔機械室為封閉空間，且未排除漏電情況及保持 

地面乾燥，雖然現場有張貼「機房重地禁止進入」公告，
但對當時只是二年級的許姓學童，識字能力仍不足以辨識，
因此，黃○鴻已於今年4月間予以緩起訴。另外，負責核
定、審核層級的李○山（已退休）、柯○南（現為輔導主
任）理應注意學校危險區域，而疏於注意，2人均涉及業
務過失致死罪嫌。檢方審酌2被告有悔意、無前科，且雙
方已和解，予以緩起訴。檢方指出，李○山等人未進而設
置隔間等適當方式區隔機械室成封閉空間，或修復緊急供
電系統排除漏電情況，並維持地面乾燥或以其他適當方式
排除危險，認定有業務過失致死罪嫌。 

學童校園電死  校長、總務主任、事務組長緩起訴 
                                   【聯合報】2010.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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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清潔打掃作業因手觸及裸露配線發生感電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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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從事製粒機上料作業發生感電死亡  



案例 更換電動風門馬達發生感電災害 

100年6月18日14時許，林員到達oo生技農場，隨
即至風管A區從事電動風門馬達換裝作業（作業前
未先將放冷室控制盤斷電），於是在換裝編號
A1.3電動風門馬達過程中，左手拿著膠帶包覆端
子之電源線，因現場悶熱，身體及手的部位流汗
而潮濕，左手可能碰觸到膠帶包覆未完全的電源
線或是汗水流入膠帶包覆的電源線內，導致電流
從林員左手部、胸部，再經由右手碰觸到空調箱
鐵架導入地面，與大地構成迴路，發生感電休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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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防止對策 

1、直接原因：工作中觸電造成電擊傷致休克死亡。 

2、間接原因： 

不安全狀況 

（1）未確認停電作業。 

（2）低壓電路從事檢查、修理等活線作業未戴用絕緣用 

     防護具或使用活線作業用器具或其他類似之器具。  

3、基本原因： 

(1)未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 

(2)未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3)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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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接觸外露之電源線遭電擊而墜落地面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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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清洗蓄水池作業抽水機漏電造成3人感電死亡 



chen-wu 187 資料來源 94.4.15  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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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洗車場洗車電成植物人 業者判賠1000多萬   

高雄市一名陳姓少年，3年前在洗車場打工，卻因
為洗車機漏電，竟然把他電成了植物人，雖然事後
業者被判1000多萬，但陳姓少年的父母說再多的錢
都不重要，都換不回兒子的健康，只希望藉此悲劇，
讓業者和打工族加強對工作的安全概念。陳○○遭
電擊成植物人，至今3年了，陳○○的家人心中的
情緒仍無法平復，只希望業者不要忽略打工族學生
的安全。親自走一趟專業洗車場，一般而言場內都
會安裝漏電系統，在漏電時會自動斷電，另外，也
會嚴格要求員工穿塑膠鞋。其實工作環境中不管是
業者和員工，每個安全防護細節都馬虎不得，以免
發生不可收拾的意外。〔民視新聞報導〕  



chen-wu 190 



chen-wu 191 

【裁判字號】96,重訴,193 
【裁判日期】961127 
【裁判案由】侵權行為損害賠償 
【裁判全文】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6年度重訴字第193號 
原   告 丙○○ 
法定代理人 乙○○ 
      甲○○○ 
被   告 丁○○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96年11 
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仟參佰壹拾肆萬捌仟玖佰肆拾貳元及自 
民國九十五年六月八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 
利息。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裁判書 – 民事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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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原告起訴主張被告係址設高雄市三民區○○○街○號「 

    ○○○○○洗車場」之負責人，其本應注意在地面潮濕之 

    工作處所提供予員工使用之洗車設備須裝有可發生作用之接 

    地線或漏電斷路器等防止感電裝置，以免員工於洗車時因洗 

    車設備漏電遭到電擊，而依當時情況並無不能注意之情形， 

    惟其竟疏未注意及此而提供未裝有上開防止感電裝置之小型 

       洗車機供員工使用，致受僱於被告之原告於民國93年6月19 

       日上午9 時5 分許，在上址操作該洗車設備時，因該設備漏 

    電而遭到電擊，原告因而倒地昏迷並受有缺氧性腦病變、左 

    側氣胸等傷害，經送醫急救後，仍造成全身癱瘓、無意識、 

    對外界刺激無反應之重大難治之傷害，嗣並經鈞院裁定宣告 

    為禁治產人，且定由父母乙○○、甲○○○為監護人，而原 

    告因上開傷害至今已支出醫療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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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臺幣（下同）81,733元、看護費用639,718元、復健往來車資

47,565元及購買保健食品46,160元，且伊因本件事故已呈植物人

狀態而需持續僱用外籍看護照料，依外籍看護每月工資20,722元

併原告所剩52年之平均餘命計算，未來將支出6,142,473元之看護

費用，另原告事發時甫滿18歲，自19歲起算至法定退休年齡60歲

為止尚可工作41年，以最低基本工資計算共計受有4,176,134元之

薪資損害，且原告正值青春年少，因被告之不法侵害行為致身體

嚴重受創，終身無法再行動，精神痛苦不堪，故另請求被告應賠

償精神慰撫金2,000,000元，為此爰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求

為判決：(一)、被告應給付原告13,195,10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之翌日即95年6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二)願

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資料來源：司法院法學資料檢索系統  http://jirs.judicial.gov.tw/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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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95,易,99 

【裁判日期】960410 

【裁判案由】業務過失傷害 

【裁判全文】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95年度易字第99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戊○○ 

上列被告因業務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94年度調偵 

字第396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戊○○犯業務過失傷害致人重傷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 

(約16萬元)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裁判書 – 刑事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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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實 

一、戊○○係址設高雄市三民區○○○街○號「○○○○洗 

    車場」（下稱○○洗車場）之負責人，為從事洗車業務之人 

    ，本應注意在潮濕處所中，提供給員工使用之洗車設備須裝 

    有可發生作用之接地線或漏電斷路器等防止感電裝置，以免 

    員工於洗車時因洗車設備漏電遭到電擊，而依現場客觀情況 

    及其智識、能力，亦無不能注意之情形，竟疏未注意，提供 

    未裝有可發生作用之接地線或漏電斷路器等防止感電裝置之 

    小型洗車機1 台供員工使用，適其僱用之員工陳○○於民國 

    93年6 月19日9 時5 分許，在上址操作該洗車機時，亦疏於 

    注意在潮濕處所工作（洗車）時應穿戴塑膠手套、膠鞋以免 

    感電，未穿戴洗車場提供之塑膠手套、膠鞋即開始操作該洗 

    車機，正在洗車時因上開洗車機漏電而遭到電擊，倒地昏迷 

    並受有缺氧性腦病變、左側氣胸等傷害，經送醫急救後，仍 

    造成全身癱瘓、無意識、對外界刺激無反應之重大難治之傷 

    害。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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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被告辯稱已提供塑膠手套、膠鞋（雨鞋）供員工使用，並 
    曾教導被害人洗車前要穿戴手套、膠鞋等語，核與證人甲○ 
    ○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洗車場裡有放置差不多3 套手套、膠 
    鞋，被告有要求員工在洗車時要穿戴手套、膠鞋，事發當天 
    被告尚未到過洗車場，事故發生後伊打電話給被告，被告直 
    接去醫院，事發時陳○○好像沒穿戴手套、膠鞋等語（見本 
    院95年6 月21日審判筆錄）、證人即在上開洗車場旁經營汽 
    車保養廠之人己○○於本院審理時證述：洗車場裡有放雨鞋 
    及手套，但沒有看到洗車場員工有穿戴，當天伊看到陳昱順 
    倒在地上時，陳○○沒有穿戴手套、雨鞋或膠鞋等語（見本 
    院95年5 月24日審判筆錄）相符，足認被害人就本件感電事 
    故之發生，亦有在潮濕處所工作未穿戴塑膠手套、膠鞋以隔 
    絕電流，避免感電之過失，然仍不能因被害人亦有過失，即 
    解免被告之罪責。綜上所述，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已堪 
    認定。  

資料來源：司法院法學資料檢索系統  http://jirs.judicial.gov.tw/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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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從事查修作業因投光燈漏電遭電擊死亡 
(漏電斷路器未作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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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從事查修作業因投光燈漏電遭電擊死亡 
(漏電斷路器未作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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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從事日光燈電源線接線作業時發生感電死亡 

（感電路徑：電源線→手→身體→天花板支架→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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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從事日光燈電源線接線作業時發生感電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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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從事燈具電線拆卸作業時感電致死職業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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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樓大廳手捺開關為OFF之狀態  

案例  從事燈具電線拆卸作業時感電致死職業災害  



chen-wu 地下室配電箱之無熔絲開關為ON之狀態 

案例  從事燈具電線拆卸作業時感電致死職業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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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 220V

紅色線(火線)

白色線(火線)

黃色線

地下室配電箱無
熔絲開關(NFB)

1樓大廳
手捺開關

接地系統(草皮泥土處、燈
具金屬外殼、水池中等等)

量測點1

未帶電

量測點2

已電帶

燈1、燈2燒掉
為開路之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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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錯接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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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電路開路後從事檢修作業，應於確認電路開路

後，採取上鎖或標示「禁止送電」或設監視人員監

視之。（違反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54條） 

  

對於從事電氣工作之勞工，未使其使用電工安全帽

、絕緣防護具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器具。（違反勞工

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90條）  

災害防止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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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從事電氣器材之裝設與保養(包括修理、換保

險絲等)，由非合格之電氣技術人員擔任。（違反

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76條第1項第1款） 
 

對勞工施以從事工作及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

生教育、訓練。 （如三用電表之測量 ） 

災害防止對策：  



 墜落災害案例探討 



案例  國立某大學所僱勞工發生墜落災害致死災害 

災害發生經過： 

據國立OO大學技工張OO稱述：104年10月OO日14 

時8分許，張OO與派遣勞工賴OO、蘇OO、陳OO及
罹災者尤OO共5人，在國立OO大學排球場旁進行樹
木修剪作業，罹災者尤OO以移動梯爬上樹上，站在
樹幹上使用鋸子修剪樹枝，張OO在樹下協助清理修
剪下來的樹枝時，突然聽到樹枝斷裂及物品掉落撞
擊到地面的聲響，隨即發現罹災者尤OO仰躺在樹旁
地面上，當時尤員已無意識，一旁同學立即協助以
電話通報119，由消防隊派救護車將尤員緊急送署立
OO醫院急救。  



災害原因分析 

直接原因：罹災者尤OO由高度約3.2公尺處之樹上 

                        墜落地面，造成外傷性顱腦損傷致中樞 

                        神經損傷死亡。  

間接原因：  

–在高度2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
未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帶、安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護
具  

–對於在高度2公尺以上之處所進行作業，有墜落之虞，
未以架設施工架或其他方法設置工作台。  

基本原因：  

–未辦理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罹災者尤○○為○○清潔有限公司所僱用，自104年1月1日起
被派至國立○○大學從事鋤草及物品搬運等工作，其每日工
作由國立○○大學依派工單內容指派，未受○○清潔有限公
司所指揮監督，且尤員工作所使用之機具或材料均為國立
○○大學所提供。 

○○清潔有限公司派駐11名勞工至國立○○大學提供清潔外
包服務，惟罹災者尤○○與其同事陳○○與蘇○○等3名勞工
實際工作內容，係支援該校總務處事務組外勤班，與該外勤
班勞工一起工作，並接受國立○○大學工作場所負責人及現
場作業主管之指揮監督管理，於該工作場所從事勞動，依職
業安全衛生法第51條第2項規定，應比照該事業單位之勞工，
適用職業安全衛生法之規定。 

 

 關係事業

單位 

○○清潔有限公司

(派遣事業單位) 

事業

單位 

國立○○大學 

(要派事業單位) 



雇主○ ○清潔有限公司
及國立○ ○大學與罹災
家屬已於104年11月27日，
以新台幣800萬元達成和
解 



本災害構成勞工法令罰則事項 

事業單位：國立OO大學  

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
適於各該工作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職業安全衛
生教育訓練規則第16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2條
第1項)  

雇主對於在高度2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勞工有墜落之
虞者，應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帶、安全帽及其他必要之
防護具。…。(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81條第1項暨職
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  

雇主對於在高度2公尺以上之處所進行作業，勞工有墜
落之虞者，應以架設施工架或其他方法設置工作台。…。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25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
法第6條第1項） 

刑事罰  雇主。  業務過失？ 



本災害構成勞工法令罰則事項 

關係事業單位：OO清潔有限公司  
 雇主應依職業安全衛生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

全衛生工作守則，報經勞動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職業安全衛
生法第34條第1項）  

 雇主應依其事業單位之規模、性質，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要求
各級主管及負責指揮、監督之有關人員執行。（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
第12條之1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3條第1項）  

 雇主應依規定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辦法第79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3條第1項）  

 勞工人數在30人以上之事業單位，依第2條之1至第3條之1、第6條規定
設管理單位或置管理人員時，應填具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人員）設
置（變更）報備書，陳報勞動檢查機構備查。（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
第86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3條第1項）  

 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
要之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16條第1項
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2條第1項）。  

 雇主於僱用勞工時，應依規定項目實施一般體格檢查。（勞工健康保護
規則第10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0條第1項）  



【裁判字號】105,訴,1346     【裁判日期】1051222  【裁判案由】清償債務 

【裁判全文】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5年度訴字第1346號 

原   告 國立○○大學   法定代理人王○○ 訴訟代理人 陳○○律師 

複代理人  周○○律師      詹○○ 

被   告 ○○清潔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 訴訟代理人 邱○○律師 

複代理人  余○○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債務事件，本院於民國105年11月7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資料來源：司法院法學資料檢索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訴外人尤員自民國104年1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清
潔人員，工作地點為原告校區內。尤員於104年10月20日，在原告校區
籃球場旁，進行鳳凰木樹枝修剪，當日約下午2時許，發生墜落，經送往
衛生福利部○○醫院急救，不幸於翌日上午死亡。嗣尤員之繼承人尤方
良等5人（下稱被害人家屬），乃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62條、
第63條，及職業安全衛生法（下稱職安法）第27條、第28條之規定，請
求兩造連帶賠償新臺幣（下同）800萬元。經勞資爭議調解後，調解成
立（下稱系爭調解），兩造同意連帶給付800萬元予被害人家屬。原告
並已給付633萬8040元予被害人完訖，其餘部分則由各保險機構給付。
兩造間就前開賠償金額，既屬連帶責任，於給付後，被告自應依民法第
280條、第281條關於連帶債務人內部平均分擔之規定，給付其中半數金
額即316萬9020元予原告。雖被害人家屬與兩造於系爭調解約定：
「(1)有關本件勞方請求事項，勞資雙方同意以800萬元和解，前開金額
由國立○○大學與○○清潔有限公司連帶給付勞方，若勞方日後有獲得
職業災害補償或團體意外險之理賠，該補償或理賠金額應由前開800萬
元當中抵充之。和解金額800萬元匯入勞方指定帳戶…，給付方式 



為：…。(2)勞資雙方同意就本件及勞動契約所生其餘相關之法律上請求
權均拋棄，彼此互不得再為任何請求。(3)國立○○大學與○○清潔有限
公司同意就本件所生其餘相關之法律上請求權均拋棄，彼此互不得再為
任何請求。(4)前揭事項及金額，經資方履行完畢後，勞方同意不追究資
方之一切民、刑事責任。」然當時系爭調解之目的，在於協助被害人家
屬爭取800萬元之賠償額，至於兩造間之內部分擔比例並不與焉，雙方
就此並無共識，是調解紀錄並無記載內部分擔比例如何約定，此由系爭
調解紀錄並無內部分擔數額之確切記載即可得知。至於兩造在系爭調解
中雖曾商談後由原告提出內部分擔之解決方案，即除被告業已支付之職
災給付及保險合計160萬元外，另捐款40萬元給原告，惟被告當時並未
同意，則原告之要約自失其拘束力，被告事後出具系爭承諾書，僅是對
原告之新要約，惟嗣後原告並未同意，是不得以系爭承諾書拘束原告。
為此，爰依民法第281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提起本訴，並聲明：被告
應給付原告316萬902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 · · · · 。 

 

 保險概念:理賠100萬!夠用嗎? 



       淡大生坐12樓高遮光罩 墜樓不治   2013.03.06 

新北市6日上午10點多，新北市淡江大學一名財經系賴姓男
大生，不慎從商管大樓12樓頂，意外失足墜樓，據了解，19
歲的賴姓男大生，與兩名同學趁著下課到12樓抽菸，三個人
爬上150公分高的水泥牆，坐在上頭的遮光罩，由於塑膠製
的遮光罩經過長時間的日曬雨淋， 

材質不穩固，疑似其中一
片無法負荷男學生重量，
應聲破裂，造成賴姓男大
生意外墜樓，緊急送醫後，
宣告不治，2名在場的男同
學，嚇得臉色發白，校方
積極輔導。 



學生坐破採光罩摔死校方 未設警語 須付198萬 2014年10月20日 

淡大財務金融系大一男生賴員，去年三月下課時與兩同
學跑到商管大樓十二樓頂，坐在天井乳白色採光罩上聊
天，稍後他用手撐採光罩要起身時，採光罩突然碎裂，
賴男墜落下方四樓地板慘死。全案審理時，淡大辯稱賴
男違反禁菸校規，跟同學到頂樓抽菸，爬上一公尺半矮
牆，坐上不該坐人的採光罩，自己要為意外負責。高院
認定，乳白色採光罩無法透視下方危險，矮牆也不能阻
止學生跨越，一旁卻沒安全警語，下方亦無防護網，校
方要負八成過失責任，而賴男應知採光罩不可踏、坐，
要負兩成責任，日前判淡大須賠喪葬費、慰撫金共一百
九十八萬元給賴的父母。 

D:/授課講義/大專高中職/男坐破採光罩摔死 淡大判賠未設警語 校方須付198萬2014年10月20日.mp4


每位罹災者都是「捨身菩薩」，
由於他們的犧牲，而喚起大家對
安全衛生的重視，尊重生命、遵
守安全紀律，是確保健康平安的
信念，願他們的「捨身」能使大
家深深自省，工作中，生活中隨
時要有「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的警覺，做好安全防護，才能快
快樂樂出門，平平安安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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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安三護 
自護、互護、監護 

 

自護：自我保護〈個人〉 

互護：互相保護〈同事〉 

監護：監督保護〈部屬〉 

 公德、福報 ≒ ∞ 



台清潔工 登富比士 正港行善英雄  2012年06月23日 

 美國《富比士》雜誌前天公布年度亞洲行善英雄榜，台灣除了張
榮發、許文龍、戴勝益3名企業家外，最受矚目的是家住台中、月
收入平均不到2萬元的68歲清潔工趙文正，也榮膺行善英雄。趙文
正靠著清潔工作和資源回收微薄收入養大5名子女，還認養13名國
內外貧童，33年來捐款逾4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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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現在仍繼續工作，且每月捐出4分之3收入
默默行善。對於獲殊榮肯定，僅國小畢業的

趙文正昨說了一段發人深省的話，他說：
「有心要做善事，不必有很多錢就可
以做，無心的人，有再多錢也不會捐
。」。  

只要有心做好工安~萬事一切皆平安~ 

http://twimg.edgesuite.net/images/twapple/640pix/20120623/LN01/LN01_00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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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安全! 

是回家唯一的路!也絕對是必要的! 

因為~  

沒有安全，什麼都沒有！ 

  00,000,00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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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 工作平安 順心  

  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謝謝~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中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臺中市南屯區黎明路二段501號7、 8樓 

電話：04-22550633 

網址：www.osha.gov.tw 


